
人事部办公厅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关于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补充规定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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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(局)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部分副省级市人事局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

根据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并总结近年来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工作的经验，经人事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研究，对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
一、在2002年度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，对各单位在药学(中药学)岗位上工作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免试部分科目，只参加《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》或《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》一个科目的考试，考试合格者即可获得执业药师资格。
(一)1988年底以前，取得药学(中药学)专业大专学历，连续从事药学(中药学)专业工作满10年，并按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(二)1990年底以前，取得药学(中药学)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连续从事药学（中药学)专业工作满8年，并按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(三)1999年4月1日以前，在药学(中药学)专业岗位上工作，按国家统一规定评聘为药学(中药学)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二、《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》或《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》科目的考试与2002年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相应科目的规定间一同进行。
三、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审核同意，并携带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证书等有关证明材料，在2002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规定的报名时间内，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输报名有关手续。
请各地在收到本通知后及时予以公布，并认真做好报名及资格审查工作。
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三日


